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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2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 3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3時 

二、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臺北市忠孝東路 1段 1號) 

三、 主持人：龔召集人明鑫                       紀錄：國發會張鎮修 

四、 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出席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1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請經濟部積極輔導

增加花東基金投資案件，協助當地企業發展。 

報告案 2：花蓮縣第三期(109-112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111年度滾動檢

討新興計畫核定結果，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花蓮縣第三期(109-112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111 年度滾動檢討

新興計畫，業經行政院 111 年 10 月 24 日核定，請花蓮縣政府積

極執行並落實自主管考。 

報告案 3：「人本交通，韌性城鄉：TTGO花東溫馨接送預約媒合服務」辦

理情形及效益，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計畫係因應 111年 9月 18日臺東大地震造成鐵路運輸中斷，為

滿足民眾往返花東的交通需求，臺東縣政府立即推動 TTGO 交通預

約媒合平台，透過整合巴士、在地計程車、租賃車及企業公益贊

助車輛等多元運具，提供民眾共乘且以 Station-to-Door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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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to-Station 的需求反應式交通服務，紓緩鐵路與類火車運量

及便利性不足問題，尤其是池上秋收藝術季、ASIWALI音樂節等活

動期間的大量運輸需求，充分發揮共享交通在偏鄉的效益，予以

肯定。 

(三) 後續台東縣政府可延續上開執行經驗，深化 TTGO 共乘媒合平台，

擴大服務範圍，透過不同運具之轉乘接駁，無縫串接偏鄉交通的

最後一哩路，並作為其他偏鄉推動參考。 

七、 討論事項 

討論案 1：花東無自來水地區現況及未來供水改善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 

(一) 111 年 9 月 18 日花臺東大地震，造成當地部分供水系統損壞，導

致偏鄉原有簡易自來水系統無水可用或水質不佳，影響民眾生活。

為提供災區民眾乾淨飲用水品質，有關經濟部研提「0918 地震花

東地區自來水延管工程計畫(草案)」報院，擬以公務預算為主，

花東基金為輔的方式，加速辦理花東地區自來水延管工程，將建

議行政院予以支持。 

(二) 有關簡易自來水水質不佳，請經濟部於「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第四期(111年-113年)」，持續擴充及優化簡易自來水相關供

水設施，加強改善當地飲用水品質；至於下一期供水需求，請經

濟部考量民眾意願及用地取得等因素後，滾動檢討納入「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五期(114至 117年)」辦理，如有需要，花

東基金將配合支應。 

討論案 2：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未來推動方向，提請討論。 

決議： 

(一) 花東地區極具有機農業發展優勢，加上區內多為原鄉部落地區，

為營造有機市場藍海，請農委會持續針對雜糧、中草藥或其他具

發展潛力作物予以推廣，開發高附加價值的有機產品，協助當地

有機農業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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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劃設有機農業促進區，請考量灌溉水系及村落脈絡，並參酌

有關機關意見後，再行劃設。 

討論案 3：配合花東地區人才移居之公有閒置空間活化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國發會前舉辦地方創生青年交流座談會及「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

略計畫」座談會，在地團體提出花東地區人才或人力資源相對缺

乏，應加強人才培育、建立移居或定居支持系統、人才媒合平台

及閒置空間活化利用等建議。內政部配合地方創生及人才東移政

策提出本項規劃，透過盤點及修繕公有閒置空間，提供人才創業

及相關支持系統所需，滿足人口移居或返鄉之空間需求，予以肯

定。 

(二) 本案所提「花東移居協住及媒合平台推動構想」，請國發會提供空

中大學規劃台灣觀光學院部分空間供住宅使用之構想，並請內政

部參酌上開構想及與會委員意見修正，俾利更符合人才移居或返

鄉需求，有效達成地方創生目標。後續請依程序研提具體計畫，

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執行，本案經費如有不足，原則同意由花東基

金予以協助。 

八、 臨時動議 

九、 散會（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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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2次委員會議紀錄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 饒委員慶鈴 (王副縣長志輝代) 

(一) 有關「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服務計畫」，目前已有 1件花東基金

投資案，鑒於本計畫有助於花東地區企業發展，建議經濟部積極辦理。 

(二) 感謝國發會於 0918 地震後立即協助臺東縣政府推動 TTGO 交通預約媒

合平台，藉由整合多元運具，提供Station-to-Door及Door-to-Station

的需求反應式交通服務，有效解決縱谷線交通不便問題，如能再搭配

月票，將可達到Door-to-Door的運輸模式，後續縣府將進一步深化TTGO

媒合平台，推行於東海岸線及南迴線地區，改善偏鄉行的便利性。 

(三) 臺東南迴地區部落種植的小米及紅藜等雜糧作物嚴重缺貨，主要係人

力短缺問題造成，建議農委會多提供青年技術及資金相關協助。 

(四) 有關人才移居花東地區，目前縣府係透過國土計畫的鄉村地區規劃，

在既有聚落擴大可建築用地，解決興建房舍之土地不足需求；另花東

國公有閒置廳舍，適合年輕人創業或短期居住所需，地方創生事業提

案，亦有地方團隊提出使用需求，惟涉及建築法規，需合法建物始能

補助修繕。針對上開人才移居空間的需求，建議開放公所或縣府提案，

並由營建署協助，有機會媒合幾處示範案例，相關經費後續再由營建

署或花東基金協助。 

二、 徐委員榛蔚 (吳處長昆儒代) 

(一) 花蓮縣 66 處簡易自來水取水口之生物檢測不合格率達 94%，影響民眾

用水健康，目前多數用戶有意願裝設自來水，惟因每戶工程成本超過

評比或計畫成本線，致無法有經費支應，建議提前協助解決。 

(二) 未來推動淨零碳排或有機農業發展，建議可將花蓮作為示範基地，並

在有機農業促進區劃定後，提升相關獎補助優惠措施；花蓮北部地區

農田灌溉用溝渠高於種植土地，造成當地易淹水，建議農委會農水署

幫忙解決排水問題。 

(三) 花東有機農業發展可參考韓國槐山郡作法，當地有機農業中心係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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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圍農友契作中草藥，並交由新創公司開發產品的運作模式，持續

拓展契作與開發量能，促進當地小型衛星公司發展；未來花東地區推

動有機農業，可尋找具發展潛力作物，加值及輸出有機新型加工產品。 

(四) 花蓮縣目前在盤點及整理聚落內閒置空間，因受限於相關法規，公有

建物修繕後只能照原目的使用，無法作為人才移居或創業空間，惟青

年需要這些空間，降低移居成本，需先解決相關法規問題；花東地區

適合打造成 50+、60+的退休空間，或是青年數位游牧環境，建議藉由

跨機關合作建立示範案例。 

(五) 建議花東地區可比照北北基桃提供交通補貼；考量花東及離島地區資

源相對較少，建議投資計畫可加速相關審核及撥款程序，以利企業或

青年快速取得資金，並有更多部會資源挹注；另花東地區缺乏重大公

共建設，建議可用如「示範型計畫」等新做法優先推動，促進當地發

展。 

三、 廖委員耀宗 

(一) 花東地區種植有機農作物，建議種類應差異化，才能提高農業產值，

如花蓮吉安鄉的百合及山苦瓜產品，創造高度附加價值；有關有機農

業促進區，需考量灌溉水系及村落脈絡劃設，避免受到農藥污染；為

增加有機稻米種植誘因，建議農委會可考慮提高有機稻米公糧收購價

格。 

(二) 有關花東地區後續交通接駁服務，建議善用當地車輛及司機，帶動地

方共榮共好。 

四、 陳委員駿季 (姚副署長志旺代) 

目前糧商對於有機稻米的收購價格均較公糧價格高，若農民願意

繳交公糧，農委會樂觀其成，未來持續予以協助；地方未來若要劃設

有機農業促進區，建議參酌中央意見，俾利整合中央相關資源挹注；

有關南迴地區種植的雜糧作物，農委會有相關預算可協助推廣。 

五、 吳委員容輝 (林分署長秉勳代) 

(一) 有關花東移居協住及媒合平台推動構想，將從關係人口(對象)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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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需求，透過營建署住宅或租金補貼相關計畫提供協助，如有不

足將配合調整相關政策或機制，並結合地方創生推動。 

(二) 由於興建社會住宅經費需向銀行貸款，營建署需自負盈虧，興建地點

主要以人口密集的都市地區為考量，針對鄉村型社會住宅的需求，建

議花東基金可共同合作，以利社會住宅長期營運。 

六、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彭處長紹博 

(一) 有關簡易自來水相關設施擴充及水質改善，經濟部表示將由「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四期(111年-113年)」處理。 

(二) 因應 0918地震致花蓮縣高寮大橋及崙天大橋損毀，影響民眾日常交通

便利，花蓮縣政府已提出「南花蓮震災因應及公共運輸服務生態系打

造計畫」，規劃以交通部既有幸福巴士模式推動，經協調後，交通部亦

同意以既有計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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